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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物资学院 
2024 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简章 

 

根据教育部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第二学

士学位教育有关工作的精神，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，为

本科毕业生创造更多再学习机会，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，

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学校决定继续开展全日制第二学士学位招

生工作，特制定本简章。 

一、学校概况 

北京物资学院是一所以物流和流通为特色，以经济学科

为基础，以管理学科为主干，经、管、理、工、文、法等多

学科协调发展的公办普通高等院校。学校的前身是国家物资

部门 1963年成立的北京经济学院物资管理系，1980年建校，

先后隶属于国家物资总局、物资部、国内贸易部，1998年划

归北京市管理。学校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域，地处古

老的京杭大运河源头，交通便利，地铁 6 号线直达学校。学

校文化底蕴深厚，环境优美宜人，是北京市授予的“美丽校

园”、“文明校园”和“花园式单位”。 

几十年来，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流通领域的高级专业

人才，尤其在物流、证券期货等行业中，毕业生享有较高社

会声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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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招生专业 

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类 招生计划 学制 学费 

1 金融学 金融学类 30 二年 4200元/学年 

2 物流工程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30 二年 4600元/学年 

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30 二年 4200元/学年 

4 会计学 工商管理类 30 二年 4200元/学年 

5 法学 法学类 50 二年 4200元/学年 

6 商务英语 外国语言文学类 30 二年 5000元/学年 

说明：1.每生每学年学费收费标准按相应专业本科生收费标准执行。 

2.学校住宿实行申请制。 

三、报名条件 

1.报名考生为北京物资学院 2024年应届毕业生。 

2.报名考生须在本科阶段表现良好且毕业时能够取得

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。 

3.报名考生体检须符合教育部相关录取要求。 

四、报名时间及方式 

1.报名时间 

2024 年 5月 15日-5 月 25 日 

2.报名方式 

请有意愿报考北京物资学院第二学士学位的考生，登陆

北 京 物 资 学 院 第 二 学 士 学 位 招 生 报 名 系 统

（http://service.bwu.edu.cn）进行注册报名，报名成功后

请及时下载报名表并打印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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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考生可填报 3个专业志愿，并选择“是否服从调剂”。

考生可报考与原本科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的第二学士学

位专业；或与原本科专业属于同一学科门类、但不属于同一

本科专业类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。 

3.报名申请材料提交 

各位考生报名时同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  

（1）学生本人签名的北京物资学院第二学士学位考生

报名表扫描件（JPG 格式或者 PDF）。 

（2）身份证（正反面）的扫描件（JPG 格式或者 PDF）。 

（3）本科成绩单原件的扫描件（JPG 格式或者 PDF）。 

（4）其他能够体现申请者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扫

描件。 

其中 1-3项材料必须齐全，用于招生录取、复核和存档，

申请者无论是否被录取，申请材料均不予以退回。 

五、录取规则 

1.考生录取规则 

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录取主要采取“综合能力面试”方式

进行录取，由专业所在学院组织专家对报名考生进行申请材

料评审及综合能力面试，对符合资格的考生按综合能力面试

成绩以及参考本科学习成绩择优录取。考生可在报名系统内

填报最多三个专业志愿，并选择“是否服从调剂”，各专业原

则上按照考生第一志愿录取，如计划有剩余，按照考生后续

志愿进行第二志愿、第三志愿以及调剂补录。综合能力面试

的具体时间、要求及规范由所报专业学院确定并及时向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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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。 

2.2024 年 7月底前，拟录取名单分批经学校本科招生工

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在学校本科招生网公开公示。 

3.2024 年 8月份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。 

 六、报到及其他 

1.已录取考生持录取通知书，按学校 2024 级本科新生

报到的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，在校学习

期间档案关系转至学校。未能在应报到日期截止后的两周内

完成报到手续的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放弃入学资格和中途

退学的学生，学校依据上级主管部门规定办理回生源省（直

辖市、自治区）相关手续。上级主管部门有特殊规定的，根

据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办理。 

2.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，按国家和我校

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相关规定颁发。毕业证书上注明第二学

士学位的专业名称、学习时间等内容；学位证书上标识“第

二学士学位”字样。 

3.在修业年限内，修完规定课程，达到毕业和授予学士

学位要求的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达不到毕业要求的，

不再延长学习时间，亦不实行留级制度，可发结业证书。对

退学学生，发给肄业证书或写实性学习证明。 

4.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按当年应届生身份派遣并办理

相关就业手续。学生如中途退学，按退学当年应届本科毕业

生身份派遣。 

5. 报名考生须保证所提供的报名材料真实有效。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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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录取资格和学籍。 

6.招生简章内容如有变化以学校招生办公室解释为准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学校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富河大街 321号北京物资学院 

邮政编码：101149 

联系电话：010-89534409,89534469 

邮箱：zhaosheng@bwu.edu.cn 

网址：zs.bwu.edu.cn 

 

 

 

北京物资学院招生办公室 

2024 年 4月 


